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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T/CAS 1.1-2017《团体标准结构和编写指南》要求并参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

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可能涉及相关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四川省道路交通安全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天津所托瑞安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四川畅翼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成都市城市安全

与应急管理研究院、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浙江海易智汇网联科技有限公司、华路易

云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徐显杰、彭兴萍、安然、陈鹏、佘红艳、臧绍勇、刘君、高虹、卢学辉、窦汝

振、单文煜、王松浩、廖学燕、袁东旭、曹曙烽、欧阳波涛。

本文件审查人：邱红桐、李跃平、欧居尚、葛城、陈钟、王洪明、曹锦。

本文件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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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商用车辆因其体积大、视野小的原因，在起步、转向、倒车过程中存在较多的视野盲区，易与起步

盲区范围内、内轮差范围内和倒车盲区范围内的车辆、行人发生碰撞，引发交通事故，造成人员伤亡、

经济损失和不良社会影响。

团体标准《商用车自动紧急制动系统(AEBS)后装技术规范和性能测试要求》（T/CSIA 001-2019）

仅规范了商用车针对车辆前方碰撞风险的自动紧急制动系统，且对车速低于 15km/h 的车辆工况未作要

求，对加装系统也未做要求。

国家标准《道路车辆—盲区监测（BSD）系统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GB/T 39265-2020）仅规范了

商用车辆右侧侧向盲区，未包含起步盲区、转向盲区和倒车盲区，并且只规范了预警功能而无自动制动

功能，无法解决目前市面上运营中的大量存量商用车在运行中存在盲区碰撞风险的问题。所以，编制商

用车盲区预警制动系统后装技术规范和性能测试要求，以解决存量车加装盲区预警制动系统的难题，降

低盲区交通事故带来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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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用车盲区预警制动系统后装性能要求和测试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商用车盲区预警制动系统的术语和定义、一般要求、外观要求、功能性能要求、环境

适应性要求、试验方法、型式试验规则、加装要求和加装完成后交付检验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后装盲区预警制动系统的M2、M3、N2、N3类商用车，其他类型车辆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423.56-2018 环境试验第2部分:试验方法试验Fh:宽带随机振动和导则

GB/T 13594 机动车和挂车防抱制动性能和试验方法

GB/T 19951-2019 道路车辆静电放电产生的电骚扰试验方法

GB/T 21437.3-2021 道路车辆 电气/电子部件对传导和耦合引起的电骚扰试验方法 第3部分：对耦

合到非电源线电瞬态的抗扰性

GB/T 28046.1-2011道路车辆电气及电子设备的环境条件和试验第1部分：一般规定

GB/T 28046.2-2019道路车辆电气及电子设备的环境条件和试验第2部分：电气负荷

GB/T 28046.3-2011 道路车辆电气及电子设备的环境条件和试验第3部分：机械负荷

GB 34660-2017 道路车辆电磁兼容性要求和试验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盲区监测 blind spot detection

实时监测驾驶人视野盲区，并在盲区内出现其它道路使用者时发出提示或警告信息。

3.2

右侧向盲区监测 right side blind spot detection

实时监测驾驶人视野的右侧向盲区，并在盲区内出现其它车辆或人员时发出提示或警告信息。

3.3

前向盲区监测 front blind spot detection

实时监测车辆前方盲区，并在盲区内出现其它车辆或人员时发出提示或警告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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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后向盲区监测 rear blind spot detection

实时监测车辆后方盲区，并在盲区内出现其它车辆或人员时发出提示或警告信息。

3.5

网联功能 network connection

融合现代通信与网络技术，实现车与人、车、路、后台等智能信息交换共享。

3.6

盲区预警 blind spot warning

在盲区内出现其他道路使用者时发出的提示或警告信息。

3.7

盲区预警制动系统 blind spot warning and braking system

也称“盲区预警自动制动系统”，实时监测驾驶人视野盲区，当盲区内出现其他道路使用者时发出

提示或警告信息，当存在碰撞风险时自动触发车辆制动，并具有网联功能的系统。

3.8

后装 after-market

在出厂前未安装盲区预警制动系统的在用车上加装盲区预警制动系统的方式。

3.9

自车 subject vehicle

按照本测试规程要求，进行试验的被测车辆。

3.10

目标车辆 target vehicle

位于试验车辆相邻区域内的车辆。

3.11

自检 self-check

系统对自身故障进行检查的功能。

3.12

车用无线通信技术（V2X） vehicle to everything

车载单元与其他设备通信，包括但不限于车载单元之间通信（V2V），车载单元与路侧单元通信（V2I），

车载单元与行人设备通信（V2P），车载单元与网络之间通信（V2N）。

4 一般要求

4.1 盲区预警制动系统生产单位有机动车辆生产企业供货经历。

4.2 盲区预警制动系统应能实时监测车辆盲区范围内的车辆和行人，当存在碰撞风险时发出预警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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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当驾驶人未主动操作以避免碰撞风险时，能够自动触发车辆制动，以降低碰撞风险。

4.3 盲区预警制动系统应具备数据存储功能，并能使用网联功能向安全监管平台发送数据。

4.4 盲区预警制动系统可根据不同运用场景分别实现不同盲区预警和制动，各盲区预警应能独立工作，

当监测多个盲区时，预警及自动制动策略能够相互协调，确保功能正常。

4.5 盲区预警制动系统的设备安装位置宜隐蔽且不影响驾驶人操作，安装固定不应松动，线路应保证

整齐安全地连接、固定。

4.6 盲区预警制动系统应避免与车辆上已有的驾驶人行为监控、车载卫星定位、车载通信单元等系统，

以及其他预警、制动系统等发生干涉。

4.7 盲区预警制动系统应具有防关闭、防篡改功能，未经管理部门或监管机构授权，不应被驾驶人、

维修人员等关闭或篡改。

4.8 车辆具备 V2X 通信能力时，应能支持接入路侧感知系统监测到的车辆盲区范围内车辆和行人数据，

并进行相关功能融合应用的二次开发。

5 外观要求

5.1 外观

盲区预警制动系统的外观应无锈蚀、锈斑、裂纹、褪色、污迹、变形、镀涂层脱落，亦无明显划痕、

毛剌；塑料件应无起泡、开裂、变形；灌注物应无溢出等现象；结构件与控制组件应完整，无机械损伤。

5.2 铭牌

盲区预警制动系统应有清晰耐久的铭牌标识。铭牌应包括下列内容：

a) 盲区预警制动系统名称、型号及规格；

b) 盲区预警制动系统制造厂名及商标；

c) 盲区预警制动系统出厂年月及唯一标识码。

6 功能性能要求

6.1 自检

6.1.1 盲区预警制动系统应具备自检功能。

6.1.2 盲区预警制动系统应在车辆启动 30s 内完成对本系统所有组件的自检，并通过指示灯、语音或

显示屏明确表明系统当前工作状态。

6.1.3 盲区预警制动系统自检数据需进行本地存储并传输到安全监管平台。

6.1.4 当盲区预警制动系统被擅自人为关闭、破坏或发生系统故障时，应自动向安全监管平台发送信

息。

6.2 系统工作范围

6.2.1 盲区预警制动系统预警工作车速范围为 0 至自车最高设计时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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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盲区预警制动系统自动制动工作车速的上限应≤30km/h，系统性能安全满足较高要求时可适当

提高工作车速。

6.3 盲区监测范围

a) 区域1：由直线AIKL围成的梯形区域。

b) 区域2：由直线BCGJ围成的矩形区域。

c) 区域3：以车辆尾部中点为圆心，半径3m的扇形区域。

d) 区域BCIJ：区域1和区域2均需覆盖的公共区域。

其中：

a) 直线A平行于车辆前缘，位于D线前方15m处；

b) 直线B平行于车辆前缘，位于车辆前缘前方2m处；

c) 直线C为车辆前缘的双向延长线；

d) 直线D为车辆驱动桥最前方车桥中心线的延长线；

e) 直线E为车辆后缘的双向延长线；

f) 直线F平行于车辆后缘，位于车辆后缘后方3m处；

g) 直线G平行于车辆中心线，位于车辆左边缘左侧2m处；

h) 直线H为车辆左边缘的双向延长线；

i) 直线I为车辆右边缘的双向延长线；

j) 直线J平行于车辆右边缘，位于车辆右边缘右侧2m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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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直线K平行于车辆右边缘，位于车辆右边缘右侧4m处；

l) 直线L为环境感知模块视角边缘延长线，其与直线I的夹角A1≥70°。

6.4 目标检测性能

6.4.1 环境感知模块应能够监测盲区范围内的车辆、行人，并区分目标类型。

6.4.2 当目标进入盲区监测范围，且系统应当采取预警、自动制动时，响应时间不应大于 300ms。

6.4.3 环境感知模块不应对静态一般障碍物产生误报，如护栏、井盖、隔离带、灯杆、垃圾桶等。

6.4.4 车辆具备 V2X 通信能力时，V2X 车载通信单元应能够与 V2X 路侧通信单元连接，实时接入路侧

感知系统监测到目标车辆盲区范围内的车辆、行人，并区分目标类型，提供给盲区预警制动系统融合应

用。

6.5 预警及自动制动性能

6.5.1 盲区预警制动系统能够根据目标的位置、速度采取不同的预警及自动制动策略。

6.5.2 盲区预警制动系统在工作的车速范围内，针对有效范围内的车辆或行人输出预警及自动制动，

并应能避免碰撞。

6.5.3 当驾驶人意识到紧急状态，并采取主动操作后（包括踩下行车制动器踏板及盲区预警制动系统

制造商规定的其他方式），盲区预警制动系统的自动制动作用应能够被中断，将车辆控制权交还驾驶人。

6.5.4 盲区预警制动系统启动自动制动时，制动灯应同步亮起。

6.6 人机交互要求

6.6.1 盲区预警制动系统应为驾驶人提供人机交互功能，与驾驶人进行信息交互。提供包括听觉/视觉

/触觉三种形式中至少两种方式的预警信息、自动制动信息以及盲区预警制动系统的运行停止/故障状态

信息，人机交互功能应在白天、夜间和雨天等常见工况下正常交互。

6.6.2 盲区预警制动系统监测到碰撞风险时，应发出碰撞预警信号，且根据危险等级的不同，系统应

能输出不低于两种不同等级的预警信号；

6.6.3 盲区预警制动系统应具备显示功能，向驾驶人提供盲区影像。

6.6.4 盲区预警制动系统应具备车外报警器，向道路参与者提供声光预警。

6.6.5 盲区预警制动系统发生故障时，应发出故障报警信号。

6.6.6 盲区预警制动系统在储气罐失压时，应发出故障报警信号。

6.7 信息交互要求

6.7.1 盲区预警制动系统应能使用无线移动通信接口向安全监管平台发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类别的信

息：地理位置、行驶状态、监测到的车辆、行人、系统工作状态、驾驶人制动、转向灯状态、自动制动

时刻前后各 8s 视频等；

6.7.2 盲区预警制动系统启动预警或自动制动时，数据采样间隔不高于 200ms；

6.7.3 盲区预警制动系统应具备数据传输到安全监管平台及本地存储功能，本地存储数据时长不低于

72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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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4 盲区预警制动系统数据传输到安全监管平台应支持断点续传。

7 环境适应性要求

7.1 电气环境适应性

7.1.1 盲区预警制动系统的工作电源应为车辆直流电源，工作电压范围应满足表 1 的要求。

表 1 工作电压范围（单位：伏特）

标称直流电源电压 最低工作电压 最高工作电压

12 9 16

24 18 32

7.1.2 盲区预警制动系统的过电压性能应符合 GB/T 28046.2-2019 中 4.3 的要求。

7.1.3 盲区预警制动系统的反向电压性能应符合 GB/T 28046.2-2019 中 4.7.2.3 的要求。

7.2 气候环境适应性

7.2.1 盲区预警制动系统可适应的存储温度至少为-40℃～85℃。

7.2.2 盲区预警制动系统可适应的工作温度至少为-30℃～70℃。

7.3 机械环境适应性

7.3.1 耐机械振动性能按照 GB/T 2423.56-2018，符合下表测试要求。样品进行随机振动试验，3 个轴

向每个轴向各试验 8h，试验方法满足表 2的要求。

表 2 随机振动试验要求

频率（Hz） 功率谱密度：（g2/Hz）

5 18

20 36

30 36

180 1

1000 1

7.3.2 耐机械冲击性能应符合 GB/T 28046.3-2011 中 4.2 的要求。

7.4 电磁环境适应性

盲区预警制动系统的电磁兼容性应符合 GB 34660-2017 的要求，同时满足如下要求：

a) 静电放电抗干扰度性能应符合 GB/T 19951-2019 的要求，按照附录 C 的试验严酷等级，

应不低于类别 1 中的 L4 级。试验中及试验后不应出现电气故障，试验结果评定应符合

GB/T19951 中功能状态 III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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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沿电源线的电瞬态传导抗扰度性能应符合 GB/T 21437.2-2021 中第 4 章中的要求，试

验脉冲按照 GB/T 21437.2-2021 中表 A.1 或表 A.2 中Ⅲ级要求选择 1.2a，3a，3b。所有功能

应符合 GB/T 33014.1 的要求，脉冲 1 和 2a,功能等级达到Ⅰ级；脉冲 3a 和 3b，功能等级达

到Ⅲ级。

c) 耦合电瞬态发射抗扰度应符合 GB/T 21437.3-2021 中第 4 章的要求，试验脉冲严酷程

度应符合 GB/T 21437.3-2021 中表 B.1 或表 B.2 中Ⅲ级的要求。试验中、试验后所有功能应

符合 GB/T 33014.1 定义的Ⅰ级。

8 试验方法

8.1 测试环境条件

a) 试验在非公共交通区域内进行，并且需在水平、干燥、具有良好附着能力的混凝土或沥青路

面上进行。

b) 测试时的环境温度应为-20℃～40℃。

c) 水平可视范围应能够在整个试验中清晰观察目标。

d) 在白天和夜晚环境条件下，系统均可正常工作。

8.2 一般项目测试

检验项目 测试步骤 通过性要求

自检 （1） 车辆上电启动；

（2） 系统应在车辆启动后，完成对

所有传感器和组件的自检，并

进入正常工作状态，显示屏显

示系统工作状态

系统应在车辆启动30s内完成自检

驾驶人介入 盲区预警制动过程中，驾驶人介入 自动制动作用应中断

制动信号灯控制 （1） 盲区预警制动系统实施自动

制动；

（2） 观察制动灯功能

制动信号灯应同步亮起

8.3 目标监测区域测试

8.3.1 右侧向盲区检测区域

8.3.1.1 测试过程

自车静止，行人（或移动假人）自车辆驱动桥最前方车桥中心线沿x方向行走，记录目标消失时x1

的最大值；然后朝y1方向行走，记录y的最大值，试验结束。测试过程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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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目标监测区域测试场景

8.3.1.2 试验有效性要求

行人自车辆驱动桥最前方车桥中心线作为起点位置沿x1方向直线行走至最大距离，记录最大距离值

X1；然后沿y1方向直线行走至最大距离，记录最大距离值y1；

8.3.1.3 试验通过性要求

a) 纵向距离 x1≥15m；y1≥4m;

b) 进行 5 次测试，取平均值。

8.3.2 前向盲区检测区域

8.3.2.1 测试过程

自车静止，行人（或移动假人）自车头分别从右前缘和左前缘位置朝x1和x2方向行走，记录目标消

失时x1和x2的最大值；然后朝y1和y2方向行走，记录y1和y2的最大值，最后朝y1’和y2’方向行走，记录

y1’和y2’的最大值试验结束。测试过程如图1所示：

图 2 目标监测区域测试场景

8.3.2.2 试验有效性要求

行人自车头右前缘和左前缘作为起点位置分别沿上图所示x方向和y方向直线行走至最大距离

8.3.2.3 试验通过性要求

a) 纵向距离 x1≥2m；x2≥2m;

b) 横向距离 y1≥2m；y2≥2m；

c) 进行 5 次测试，取平均值。

8.3.3 后向盲区检测区域

8.3.3.1 测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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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车静止，行人（或移动假人）自车尾中心位置朝x3方向行走，记录目标消失时x3的最大值，试验

结束。测试过程如图1所示：

图 3 目标监测区域测试场景

8.3.3.2 试验有效性要求

行人自车尾中心位置，沿 X3 方向直线行走至最大距离，记录最大距离值 X3；

8.3.3.3 试验通过性要求

a) 纵向距离 x3≥3m

b) 进行 5 次测试，取平均值。

8.4 右侧向盲区监测预警测试

8.4.1 测试过程

白天和夜间场景，试验车辆以10 km/ h匀速直线行驶，目标行人静止，系统预警或者试验车辆车头

通过行人后不预警，测试结束。测试如图2所示：

图 4 侧向盲区监测预警测试场景

8.4.2 试验有效性要求

试验车辆右侧最外缘与目标行人之间的距离（横向距离）≤1m。

8.4.3 试验通过性要求

a) 当目标行人进入试验车辆盲区检测预警范围内时，系统应发出预警，且预警信号满足 6.6 的

要求；预警发出时间不得晚于行人进入预警范围后 300ms；

b) 进行 5 次测试，5次有效。

8.5 右侧向盲区制动功能测试

8.5.1 测试过程

白天和夜间场景，试验车辆以10 km/h匀速直线行驶，目标假人静止距离试验车50m，且在试验车辆

行驶方向右侧，当试验车辆距离目标假人2m距离时故意碰向目标假人，系统制动或者撞到假人，测试结

束。测试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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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右转侧向盲区预警制动系统功能测试场景

表3 侧向盲区制动试验布置和尺寸参数

图三序号
Vvehicle（km/h） Dlateral（m） Dvehicle（m） Dturn（m）

1 10 2 50 2

注：Vvehicle--- 自车车速

Dlateral--- 假人距离自车的侧向位移

Dvehicle--- 自车与假人间的距离

Dturn--- 自车转向时与假人间的距离

8.5.2 试验有效性要求

a) 自车按 10km/h 车速直线行驶；

b) 自车在规定车速（±2km/h 的范围内）向右转向，开启右转向灯通过右侧车门进行撞靶测试。

8.5.3 试验通过性要求

a) 车辆制动避免与假人目标发生碰撞；

b) 进行 5 次测试，5次有效。

8.6 前向盲区预警制动功能测试

8.6.1 测试过程

白天和夜间场景，试验车辆以5 km/h匀速直线行驶，目标假人静止位于试验车正前方5m处，当试验

车辆靠近目标假人过程中，系统预警并进行制动或者撞到假人，测试结束。测试如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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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前向盲区预警制动系统功能测试场景

8.6.2 试验有效性要求

自车在规定车速（±1km/h 的范围内）行驶。

8.6.3 试验通过性要求

a) 当目标行人进入试验车辆盲区检测预警范围内时，系统应发出预警，且预警信号满足 6.6 的

要求；预警发出时间不得晚于行人进入预警范围后 300ms；

b) 车辆应进行自动制动避免与行人目标发生碰撞；

c) 进行 5 次测试，5 次有效。

8.7 后向盲区预警制动功能测试

8.7.1 测试过程

白天和夜间场景，试验车辆以5 km/h匀速直线倒车行驶，目标假人静止位于试验车正后方5m处，当

试验车辆倒车靠近目标假人过程中，系统预警并进行制动或者撞到假人，测试结束。测试如图5所示：

图 5 后向盲区预警制动系统功能测试场景

8.7.2 试验有效性要求

a) 自车在规定车速（±1km/h 的范围内）行驶；

8.7.3 试验通过性要求

a) 当目标行人进入试验车辆盲区检测预警范围内时，系统应发出预警，且预警信号满足 6.6 的

要求；预警发出时间不得晚于行人进入预警范围后 300ms；

b) 车辆应进行自动制动避免与行人目标发生碰撞；

c) 进行 5 次测试，5次有效。

8.8 误触发功能测试

8.8.1 测试过程

试验车辆以系统最大设计时速以下速度行驶（建议60km/h），行驶过程中试验车辆与静态一般障碍

物（如护栏、井盖、隔离带、灯杆、垃圾桶等）距离保持在1m以内，系统通过障碍物时进行预警/或制

动或通过障碍物后无预警无制动，则测试结束。测试如图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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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误触发功能测试场景

8.8.2 试验有效性要求

a) 自车在规定车速（±2km/h 的范围内）行驶；

b) 自车行驶过程中与目标栅栏距离应不大于 1m；

8.8.3 试验通过性要求

自车通过障碍物后，系统无预警、无制动。

9 型式试验规则

9.1 型式试验要求

有如下情况时需进行型式试验：

a) 产品新设计生产

b) 转产或转厂

c) 停产后复产

d) 结构、材料或工艺发生变更，影响产品性能

按照上表进行型式试验，若有一项试验不符合要求，则判定该型号产品检验不合格。

9.2 型式试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要求条款

1 一般要求 4

2 外观要求
外观 5.1

铭牌 5.2

3 自检 6.1

4 系统工作范围 6.2

5 盲区监测范围 6.3

6
目标检测

性能

目标识别 6.4.1

目标误识别 6.4.3

7 预警及自动制动性能 6.5

8 人机交互要求 6.6

9 信息交互要求 6.7

10 电气环境 工作电压范围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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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性 过电压 7.1.2

反向电压 7.1.3

11
气候环境

适应性

高低温存储试验 7.2.1

高低温工作试验 7.2.2

12
机械环境

适应性

机械振动 7.3.1

机械冲击 7.3.2

13
电磁环境

适应性

静电放电

7.4沿电源线的电瞬态传导抗扰度

耦合电瞬态发射抗扰度

10 加装要求

10.1 总体要求

10.1.1 盲区预警制动系统生产单位应符合 4.1 规定。

10.1.2 加装盲区预警制动系统的车辆应配备有符合 GB/T 13594 要求的防抱制动装置。

10.1.3 加装盲区预警制动系统不应改变或破坏机动车出厂时制动系统中制动总阀、制动气室、制动臂、

制动器、制动比例分配装置、制动控制装置、防抱制动装置、制动踏板、推杆、空气干燥器、四回路保

护阀等结构性部件、装置，也不能够改变或破坏机动车出厂时的制动性能。

10.1.4 加装盲区预警制动系统的电气及结构部件应和原车系统协同工作，不改变原车电气性能。

10.2 主要设备安装要求

10.2.1 环境感知部件的安装

在车身外加装的环境感知部件一般不应超过 5cm，加装后，在车辆长度、宽度方向不超过车辆后视

镜的最外端，高度方向不得低于 1800mm。

10.2.2 制动管路的安装

加装盲区预警制动系统时，如需要从原车储气装置加装管路连接到原车制动管路中，加装的制动管

路应为专用耐腐蚀高压管路，且经久耐用，不会因振动而损坏。安装应保证具有良好的连续功能、足够

的长度和柔性，以适应与之相连接的零件所需要的正常运动，不因加装而造成损坏；加装的制动管路应

有适当的安全防护，以避免擦伤、缠绕或其他机械损伤，同时应避免安装在可能与机动车排气管或任何

高温源接触的地方。从储气筒加装的制动管路中应具有单向阀或相应的保护装置，以保证在加装制动管

路连接失效或漏损的情况下，筒内的压缩空气不致全部丧失，同时能够及时提醒驾驶人采取安全措施。

10.3 右转弯音响提示装置的安装

加装盲区预警制动系统时，当车辆已装备有符合相关标准要求的右转弯音响提示装置，加装后应能

保证车辆右转弯音响提示装置正常工作；当车辆没有装备有符合相关标准要求的右转弯音响提示装置时，

应当同时加装符合相关要求的车辆右转弯音响提示装置，并能防止驾驶人关闭车辆右转弯音响提示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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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天线的安装

天线应远离其他敏感的电子设备，并保证信号的正常接收与传输。

10.5 V2X 车载通信单元的安装

V2X车载通信单元宜安装在车辆后备箱等隐蔽位置且不影响车辆正常使用，安装固定不应松动，线

路应保证整齐安全地连接、固定。设备通过车载直流电源进行供电，利用有线或无线方式与盲区预警制

动系统进行连接，实现信息交互功能。

11 加装完成后产品交付检验要求

11.1 检验项目

盲区预警制动系统加装完成后，应由生产单位指定的专门负责产品交付检验的技术人员或通过远程

方式，按照加装产品使用说明书规定的内容进行产品交付检验，至少包含以下检验项目，保证各项功能

正常。

序号 检验项目 要求条款

1 盲区预警制动系统生产单位有机动车辆生产企业供货经历 4.1

2 防关闭、防篡改功能 4.7

3 自检 6.1

4 系统工作范围是否符合要求 6.2

5 预警及自动制动性能 6.5

6 人机交互要求 6.6

7 信息交互要求 6.7

8 环境感知部件的安装是否符合要求 10.2.1

9
是否改变或破坏机动车出厂时制动系统结构性部件、装置，以及制

动性能。
10.1.3

10 是否改变或破坏机动车的电气性能。 10.1.4

11 制动管路的安装是否符合要求 10.2.2

12 右转弯音响提示装置的安装是否符合要求 10.3

13 V2X 通讯能力是否符合要求（如有） 6.4.4

11.2 加装产品交付检验技术人员要求

11.2.1 加装产品交付检验技术人员应为具有相关知识和技能的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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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 盲区预警制动系统生产单位和加装单位，应对加装产品交付检验技术人员共同实施培训考试，

考试合格后，共同授权其开展加装产品交付检验并签发《加装盲区预警制动系统检验合格证明》。

11.2.3 如通过远程方式对加装产品进行检验，需通过技术手段保证检测项目完整，达到人工现场检测

同等效果，从事远程审核工作的人员必须得到盲区预警制动系统生产单位的授权，相关检测数据须在可

信的电子系统中存档，并支持打印、上传。

11.3 产品交付检验报告

11.3.1 经盲区预警制动系统生产单位和加装单位共同授权的加装产品交付检验技术人员，对加装车辆

按照本标准规定的检验项目进行检验，合格后签发《加装盲区预警制动系统检验合格证明》，准予交付

客户，式样参见附录 A。

11.3.2 如通过远程方式对加装产品进行检验，需由授权的远程审核工作人员，对加装车辆按照本标准

规定的检验项目进行数据审核，合格后电子签发《加装盲区预警制动系统检验合格证明》，准予交付客

户，式样参见附录 A。

11.3.3 《加装盲区预警制动系统检验合格证明》应有盲区预警制动系统生产单位、加装单位的印章或

电子章，以及加装产品交付检验技术人员的签字或电子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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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

产品交付检验报告

产品交付检验报告至少包括“加装盲区预警制动系统检验合格证明”，证明内容格式如下：

加装盲区预警制动系统检验合格证明
报告编号：202XXXXXXXXX

车辆识别代号 车牌号码

车辆品牌型号
车 辆 注 册

登记日期

机动车所有人名

称
联系电话

加装产品名称 规格型号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判定

合格 不合格 未加装

1
盲区预警制动系统生产单位有机动车辆生产企业

供货经历要求

2 防关闭、防篡改功能要求

3 自检要求

4 系统工作范围要求

5 预警及自动制动性能要求

6 人机交互要求

7 信息交互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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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环境感知部件的安装符合要求

9
未改变或破坏机动车出厂时制动系统结构性部

件、装置，以及制动性能要求。

10 未改变或破坏机动车的电气性能要求。

11 制动管路的安装符合要求

12 右转弯音响提示装置的安装符合要求

13 V2X 通讯能力是否符合要求（如有）

检验结论：（合格）（不合格）

日期： 年 月 日

检验员
（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盲区预警制动系统生产单位名称

（并加盖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加装单位名称

（并加盖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备注：

本证明一式三份，一份由加装单位留存，两份交用户。

1) O代表合格，X代表不合格，-代表未加装无需检验。

2) 报告编号前4位代表年，第5、6位代表月，第7、8位代表日，第9至12位代表当日流水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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